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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3_A8_E5_85_AD_E7_c45_591716.htm 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目前下发了《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税〔2007〕75号），并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

对于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办企业及老企业来说，首先要

对照新政策，根据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慎重筹划好固定资产

投资，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增值税转型税收政策。 一、关注

纳税人身份、注意购进时间。 此次享受增值税抵扣政策的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享受购进固定资产抵

扣政策，因此，对于新办企业及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来

说，现在应及时向国税机关申请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非

新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当年没有新增增值税税额或新

增增值税税额不足抵扣的，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应留待下年抵

扣，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应以其上年同期在

小规模纳税人期间实现的应缴增值税作为计算新增增值税税

额的基数。同时允许企业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是指纳税

人自2007年7月1日起（含）实际发生，并取得2007年7月1日（

含）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通运输发票以及海关进

口增值税缴款书合法扣税凭证的进项税额。因此，企业要享

受政策须在7月1日后购进固定资产，对于在今年7月1日前购

进但要享受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抵扣政策的企业，在会计处

理上可采取向销售方要求退货并在7月份后重新购入。 二、

符合条件的新增固定资产才能抵扣。 暂行办法所称固定资产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



所规定的固定资产，即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机器、机械、运

输工具以及其他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单位

价值在2000元以上，并且使用年限超过两年的不属于生产经

营主要设备的物品，纳税人外购和自制的不动产不属于扣除

范围，若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发生下列情形的，进项税额不

得按照第五条规定抵扣：将固定资产专用于非应税项目（不

含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将固定资产专用于免

税项目；将固定资产专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固定资

产为应征消费税的汽车、摩托车；将固定资产供规定的中部

六省老工业基地城市、行业范围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 三

、合理选用会计政策进行筹划。 如办法对纳税人销售自己使

用过的2007年7月1日后购进的固定资产，其取得的销售收入

依适用税率征税，若该项固定资产未抵扣或未记入待抵扣进

项税额的，按下列公式计算应抵扣的进项税额：应抵扣使用

过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固定资产净值×适用税率。这里所称“

固定资产净值”是指纳税人按照财务会计制度折旧办法计提

折旧后，计算的固定资产净值，因此，企业可在税法规定政

策范围内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方法进行选择，如企业计划

购进不久后会销售，则选择有利于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四、

因地制宜，合理筹划新增税源。 由于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当

年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一般不超过当年新增增值税税额，当

年没有新增增值税税额或新增增值税税额不足抵扣的，未抵

扣的进项税额应留待下年抵扣，因此，企业要根据生产经营

情况及发展战略，依据增值税特点，适度控制存货进料，避

免过度库存原材料及商品，扩大销售，从而尽量使购进固定

资产的进项税金尽早抵扣，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